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服务指南

	受理窗口
	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务专区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事项

	办理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7号（2018年10月第二次修正）)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2023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号)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通知》 (鲁发改环资〔2023〕461号) 

	申报条件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及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权限，山东省节能审查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一）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建设地点、主要生产工艺和设备未改变的改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其他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1000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电力消费量5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二）省、市、县（区）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三）省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10000吨标准煤或年电力消费量5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市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四）市、县（区）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10000吨标准煤或年电力消费量5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根据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权限，其节能审查由同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五）单个项目涉及两个及以上市或县（区）的，其节能审查工作由项目主体工程（或控制性工程）所在市或县（区）节能审查机关牵头商其他市或县（区）节能审查机关研究确定后实施。打捆项目涉及两个及以上市或县（区）的，其节能审查工作分别由子项目所在市或县（区）相关节能审查机关实施。

（六）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公布并适时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不单独编制节能报告。

	申报材料
	序

号
	材料名称
	是否必须
	是否容缺
	份数

	
	1
	节能审查申请书
	是
	否
	1

	
	2
	项目节能报告
	是
	否
	1

	
	3
	项目立项文件
	是
	否
	1

	办理程序
	受理—评审—审查—审批（办结）

	法定期限
	7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电话
	（0537）5661691
	投诉电话
	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0537）5660357

任城区民生热线（0537）6500000

市长公开电话（0537）12345

	受理地址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琵琶山北路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务专区

	结果送达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琵琶山北路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务专区现场发放或免费邮寄

	受理网址
	http://jirczwfw.sd.gov.cn/




